花蓮縣議會第20屆第19、20次臨時大會調查報告
	類  別
	建設
	案  號
	2
	請願人或提案人
	林玉芬議員

	案  由
	召開「花蓮縣豐濱鄉港口村石梯坪用地問題」專案會議。

	依  據
	本會第20屆第13次臨時會議員提案建設類第17號議決案。

	經  過
	於114年12月8日（星期一）上午10時，於天主教港口聖若望堂召開專案小組會議，邀請專案小組委員、傅崐萁委員辦公室、鄭天財委員辦公室、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、花蓮縣政府建設處、地政處、文化局、農業處、觀光處、原住民行政處、中區服務中心、豐濱鄉民代表、豐濱鄉公所及村長、民眾列席會議。

	處理

意見
	1、 秀姑巒風景特定區對石梯坪部落的影響與建議：
花蓮東海岸斷層地形，形成陡峭山巒與豐富的海蝕地形，海岸山脈直逼太平洋，族人可以使用的空間有限，一部分土地被東海岸國家風景特定區(簡稱東管處)徵收使用，或掠奪尚在申請原住民保留地族人的國有土地，甚至將不願被徵收私有地地主的土地強行及故意規劃成停車場(編定近50年未使用也未解編)，近年來又因國土計畫法即將上路，在石梯坪僅有的土地有有近50%以上私有地被編定為自然保育區，在在影響族人生活及土地利用的權益，一而再再而三，種種的憤怒換來的是對政府的不信任，50年來嚴重影響族人各項權益，族人已忍無可忍，民怨沸騰，希望從現行或未來的各種法規，視實際狀況制定因地制宜有人性的法規。
1、 居住權益部分：
根據國土計畫法承辦單位說明，石梯坪花東海岸公路與太平洋間的土地大部分規劃為自然保護區，嚴格禁止改變地形地貌、污染或破壞自然資源的行為，所以衍伸了3個問題。
1. 舊有及既存違建部分應再次評估其必要性：依據國土計畫法，對於部落105年以前舊有及既存違建部分，有機會可以申請變更為合法房屋，石梯坪因自然保護區無法興建、修繕與重建，對石梯坪的族人極為不公平，造成居民使用與法規的衝突，政府應主動設法解決，提出解決方案。
2. 自然保育區對於土地的開發、土地使用、遊憩活動、動植物保護、商業行為、文化與傳統使用上等有諸多限制，形成外來遊客及外來業者可以，在地居民不行，讓族人感到憤怒與不公，建議縣府對於土地利用應通盤考量在地族人生活面臨的困境,相關法規應鬆綁。
3. 建請縣府相關權責單位檢視並研議都市計畫及保護區相關規定，評估是否有放寬或解編之可行性，以協助居民合法房屋證明，改善居住安全、維護既有生活機能。

2、 觀光無法帶動部落經濟：
石梯坪風景特定區雖然遊客增加，帶動少數民宿、餐飲、導覽、販售在地農特產品，提供在地就業機會，如導覽員、服務業、清潔維護等工作，顯而易見的是部落與風景特定區形成2個互不相干的區域，部落卻乘載交通壅塞、噪音、垃圾問題增加、居民生活空間被壓縮的負面影響：另外，鄰近東管處之土地，族人希望能發展文化、部落體驗及販賣文化和農作之相關產品，常被東管處驅趕開罰單，想要合法做生意貼補家用，又因土地位於自然保護區內，無法申請建照、水電，許多的法規限制限縮了部落的發展及生活經濟的困境，政府應正視族人的問題，並修訂土地編定與利用的各項法規。
3、 劃設部落聚會所用地：過去的東海岸國家風景區，因國土計畫法修改為秀姑巒風景特定區，範圍從石門到最南端的靜浦，計有6個部落，有一共同特色，都沒有聚會所，沒有基地辦理豐年祭儀、各項文化難以傳承，國土計畫法中原住民部落上再做最後的說明與規畫，縣府應在國土計畫法中幫忙選址設置部落聚會所，以利原住民族文化發展，永續經營。
4、 增加住宅用地：依據文化資產法、區域計畫法、非都市土地使用規則等相關規定，無法在部落或原鄉興建房屋，將被迫往外移居，或違規使用土地，長期將影響人口外流，部落空洞化，部落族人支持保護自然，但居民也要生活與居住，對於土地不能開發與使用，亦沒有相對的補償與回饋，政府劃設自然保育區，應同步規劃居民的居住需求。
5、 實施國土計畫法前，對於違建案件應給予緩衝期間，建請地政處及鄉公所在族人取得方屋合法證明前，應盡量協助民眾，並避免裁罰。
2、 其他相關陳情案件
1、 針對港口村族人，因所耕作之傳統淵源之土地，自民國69年起遭公部門強行占用，後由東管處作為露營區之土地，依據原住民保留地開發辦法，族人所使用的土地因國家政策而中斷使用之土地，可以向鄉鎮公所申請原住民保留地，辦理權利回復，請縣府主責單位邀集相關機關，重新啟動現地會勘，研議可行之處置方案，協助儘速化解爭議，避免民眾權益持續受損。

2、 有關石梯坪風景特定區內，族人2為需要申請自來案，建議如下
1. 針對磯崎段124、125、126地號待申請門牌後,檢送相關文件到公所申請接水接電證明,即可向自來水公司申請接水(已有自來水管線部分)。
2. 石梯33號自來水延管申請一案，建請公所協助民眾先行統計申請戶數，請申請族人提供申請接水接電相關文件，取得同意接水接電證明書，再向經濟部水利署請申請經費施作。另外,因涉及東管處用地，同時須向東管處索取管線經過用地地同意函。

	專案

委員
	召集人
	林玉芬
	
	委  員
	徐雪玉
	

	
	委  員
	魏嘉賢
	
	委  員
	謝國榮
	

	
	委  員
	韓林梅
	
	委  員
	邱光明
	

	
	委  員
	黃馨
	
	委  員
	鄭乾龍
	

	
	委  員
	李正文
	
	委  員
	林正福
	

	
	委  員
	詹金富
	
	委  員
	笛布斯・顗賚
	

	
	委  員
	吳建志
	
	委  員
	簡智隆
	

	
	委  員
	徐子芳
	
	委  員
	金淑敏
	

	議　決
	照處理意見通過。115.3.23上午


